


「產業創新平台特案補助」公告事項 
 

一、計畫目標： 

協助受衝擊產業能夠因應疫情衝擊持續營運、盡速復工及

留用研發人才，以及輔導廠商發展防疫科技自主技術研發，解

決防疫痛點需求。 
二、補助範圍： 

(一) 補助業者開發防疫自主技術或產品。 

(二) 補助產業投入下列智慧化、領先同業之關鍵技術研發，以鞏

固研發人員，維持或提升其產業競爭力，並可快速移轉供應

鏈或生產基地： 

1. 生產自動化、數位化及智慧化技術 

2. 供應鏈數位化及智慧化技術 

3. 企業持續營運技術 

三、審查重點： 

(一) 申請廠商研發實績與執行計畫之研發能力，如屬聯合申請，

則主導廠商應具申請計畫之整合能力。 

(二) 計畫內容應包含受疫情衝擊影響及解決方案或具防疫科技自

主研發能量，提出最佳防護機制及系統解決方案，且須滿足

產業所面臨之共通問題，以具備產業關聯效果，帶動產業上

下游發展為佳。 

(三) 以導入生產智慧化、國產化、數位轉型、建立防疫科技為優

先支持。 

(四) 委託研究及無形資產引進之內容與對象之必要性與合理性。 



(五) 計畫時程、實施方式、技術指標、研發項目、競爭分析及預

期效益與研發經費編列之合理性等。 

四、計畫時程：執行期間以不超過 110 年 3 月 31 日為原則。 

五、申請資格： 

有關申請之企業應符合下列申請資格： 

(一) 申請企業應合於以下要件： 

1. 符合「經濟部對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影響發生營運困難產

業事業紓困振興辦法」第三條資格規定。 

2. 應為國內依法登記成立之獨資、合夥、有限合夥事業或公

司。 

3. 非屬銀行拒絕往來戶，且公司淨值(股東權益)為正值。 

(二) 若為共同申請提案，申請廠商間應互推 1 家擔任主導公司。 

六、作業須知： 

(一) 補助比率 40%以上，不超過 50%，其餘部分由申請單位自

籌。每家公司之補助款亦不得超過該公司計畫經費之 50%。 

(二) 補助科目依「經濟部協助產業創新活動補助獎勵及輔導辦

法」公告項目。 

(三) 申請之企業應具備從事研究發展所需之人力與專案執行及管

理能力並有實際績效，足以進行申請計畫之產業技術研發。 

(四) 申請公司於 5 年內未曾有執行政府科技計畫之重大違約紀

錄，及未有因執行政府科技計畫受停權處分，且其期間尚未

屆滿情事。 

(五) 計畫書應載明事項包括公司概況及研發能力實績、需求與應

用分析及競爭分析、計畫目標與執行架構、關鍵能力分析及

後續成果落實可行性規劃等。 



七、申請程序： 

申請本專案計畫者，應於公告受理期間研送計畫書，受理日期

自公告日起至 109 年 6 月 1 日（親送或郵寄，郵寄日期以郵戳

為憑；地址：臺北市信義路三段 41-2 號 10 樓），由本部籌組

專業審查小組進行審查（專家小組得視需要至現場訪視），核

定通過後簽約執行。 

八、其他注意事項： 

(一) 本公告未盡事宜，應依「經濟部協助產業創新活動補助獎勵

及輔導辦法」及其他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二) 聯合申請的多家公司應互推 1 家主導公司簽訂「合作契約

書」，並由全體參與公司高階主管成立管理委員會，協調處

理有關整合及各公司間權利義務與爭議等事宜。 

(三) 主導公司及其餘參與公司皆須符合「五、申請資格」所列之

規定。 

(四) 主導公司應具備研發管理之整合能力，有效處理多家公司共

同執行計畫所產生之權利義務、任務分工、經費分配及計畫

管理等有關事宜。 

(五) 申請應備資料： 

1. 計畫申請表、申請公司基本資料表。 

2. 所提計畫書之各項內容，須彙整全體公司之資料。 

3. 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影響之佐證文件。 

(六) 所有參與公司須派員出席審查會議及期中末查證會議，並須

接受財務審查。 



(七) 審查通過之計畫，由主導公司與本局委託之機構簽約。政府

補助款由本部委託之機構撥付主導公司，再由主導公司撥付

其他各執行公司，每家公司均須設立專戶儲存補助款。 

(八) 計畫執行期間，本局委託之機構得對執行計畫之全體公司進

行查證作業，主導公司應負責彙整其他各執行公司之資料。 

(九) 依核准計畫進行之研發行為，如涉及公平交易法所稱之聯合

行為，主導公司應另依規定向公平交易委員會申請許可。 

(十) 全體參與公司於計畫結束後均應配合本局計畫成果展示宣導

活動，並協助提供成果運用、投資金額、創造產值等計畫成

效資料。 
 




